
要聞 責任編輯：安十六A4 2020年9月25日 星期五
▼

黃
之
鋒
昨
日
再
因
去
年
十
月
五
日

涉
參
與
未
經
批
准
集
結
及
違
反
《
禁

蒙
面
法
》
被
捕

中
通
社

湯漢抨有教友將暴力合理化 司法機構􀎠有問題，未解決！􀎡

黃之鋒再被捕 涉去年10．5非法集結
【大公報訊】記者黃慶輝報道：前香港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涉嫌於去年10月5日參與未
經批准集結及違反《禁蒙面法》，昨日他到
中區警署報到期間，被警方即場拘捕並正式
落案起訴。黃之鋒昨日下午獲保釋，案件將
於本月30日在東區法院提堂。

另涉違反禁蒙面法
黃之鋒昨獲釋後向記者聲稱，警方為他

進行筆錄口供和錄影盤問，其間播放四條媒

體所拍攝的新聞片段，均是涉及去年10月5日
反蒙面法遊行活動。

另外，古思堯涉及同一案件，昨日下午
一時許，重案組人員到其寓所將他拘捕，其
後押返長沙灣警署落口供。

警方指，去年10月5日有大批人在銅鑼灣
一帶集結，並遊行至中環。有關集結並沒有
按照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所規定通
知警務處處長，屬於未經批准集結。港島
總區刑事總部經深入調查及諮詢律政司意

見後，於昨日拘捕黃之鋒及古思堯，涉嫌 「
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其中黃之鋒亦
涉嫌在該未經批准集結中違反《禁止蒙面規
例》。

《禁止蒙面規例》在去年10月4日公布，
翌日正式生效。10月5日，大批搞事者戴着口
罩和面具在港島非法集結反蒙面法。黃之鋒
當日在社交網站發文，貼上一張戴着黑色口
罩的相片，並配上灣仔遊行人群相片，路線
與反蒙面法非法集結相同。

黑 暴 亂 港
大公報記者 胡家俊

三暴徒沙田暴動毆警 囚40至48月

三名被告依次為侍應梁柏添（24歲）、保
安員龔志遠（50歲）及中五學生李文謙（17歲
）；梁、龔早前承認兩項暴動罪，李則承認一
項暴動罪。辯方為三人求情時聲稱，他們當時
受現場氣氛影響，只是一時衝動犯案。梁柏添
更透過律師稱，所有人、整個社會都是今次 「
不幸事件的受害者」 ，求獲輕判。

約30人圍毆兩警
法官胡雅文表明不接納被告是受害者的說

法，反駁指閉路電視片段顯示案發前早已有集
結者築起人鏈，梁柏添曾協助傳送物資。有集
結者更派面罩給其他人掩飾身份，李文謙亦取
了面罩戴上，龔志遠則是戴着面罩進入商場。
上述情況，反映三名被告皆積極參與事件。

法官重申，基本法保障市民享有和平集會
的自由，不過一旦牽涉暴力及破壞社會安寧，
參與者便須受法律制裁，避免出現無政府狀態
。法官繼而指出，三名被告連同二、三十人圍
毆案中兩名警員，皆歷時超過一分鐘，斥責被
告等人以殘暴手段對待警員，情況失控。

法官再引案例指出，社會安寧愈受破壞，
法庭量刑愈要考慮懲罰。為反映案情嚴重，法
官就兩項暴動罪分別以五年及六年監禁作為量
刑起點，接近區院最高可處七年監禁，只因三
名被告認罪，而按例給予三分之一刑期扣減。

雨傘插打又起腳踢
案情指，事發當晚近10時，警員到新城市

廣場一期執勤，其間張姓警員支援同袍時被最
少20名暴徒包圍施襲。而另一郭姓警員欲協助
同袍時亦遭到暴徒襲擊，在扶手梯上被人從後
推跌，再遭至少10名暴徒包圍襲擊。

從媒體及閉路電視影片可見，梁柏添曾用
雨傘襲擊張及腳踢他；龔志遠向郭投擲雨傘及
打他的背部，並用雨傘刺郭最少五次；李文謙
用雨傘刺和擊打張逾20次。張被救出時已感暈
眩，視力模糊。

過百名暴徒去年7月14日進入
沙田新城市廣場非法集結，其間圍
毆在場執勤警員，導致其中一名警
員眼眶周邊骨折、眼有重影。涉案
三名男子早前承認暴動罪，區院法
官斥責他們持續攻擊警員，手段殘
暴、失控，行為直接衝擊法治，故
量刑要兼具懲罰性及阻嚇性，最終
判處兩名成年被告各入獄四年，另
一名事發時僅16歲的男生則入獄三
年四個月。

官斥手段殘暴 判刑須具懲罰及阻嚇性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天主
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圖）樞機在新
一份牧函中指出，部分教友認為在爭取社
會福祉時，為求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暴力亦可變為合理。他重申，教會一直支
持以 「民主」 作為管治制度，亦從不贊同
任何以憎恨和暴力作為爭取正義的手段，
應和平化解衝突。

「傲慢挑戰教會引致分裂」
湯漢指出，去年社會事件衝擊香港社

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部分群體對在
社會政治改革議題上意見不合的人產生 「
仇恨」 ，這些負面態度亦進入教會圈子，
部分教友甚至為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更將暴力合理化。他稱，有教友傲慢地挑

戰或批評教會，會引致教會分
裂。

湯漢表示，教會一向支持
以 「民主」 作為管治制度，在
和平、正義、友愛的氛圍內建
立起一個民族，而這個 「持續
過程」 需要有承擔、有責任感
的公民沉穩地奮鬥。他強調，
教會從不贊同在謀求社會和政
制上的改革、促進社會福祉時，將憎恨、
暴力視作所謂爭取正義的手段。若要實現
正義與和平，無論有什麼衝突，都應以愛
、寬恕、互諒去化解， 「為求達到目的，
不可以不擇手段」 。

湯漢說，把他人視作 「敵人」 憎恨，
甚至與之對抗，不符合宗教信仰。他批評

有教友用侮辱性、誹謗性的
言語對待持不同觀點人士，
「那些傲慢地挑戰或批評教

會的教友，只會樹立惡表，
引致教會分裂」 。他認為，
社會、政治問題十分複雜，
不可能有簡單答案，每一名
教友皆可自由選擇自己的立
場，但絕不能因觀點不同而

分化教會。
至於部分教友因面對社會事件、新冠

肺炎疫情，出現精神壓力大、心情鬱悶等
狀況，湯漢樞機認為，身處艱難時刻，人
與人之間要守望相助。教會生活雖有 「多
元化」 的空間，但維護教會的共融亦非常
重要。

7．1刺警案羅伯案疑犯 申保釋被拒
【大公報訊】防暴警於7月1日遭刺傷

以及七旬清潔工羅伯遭飛磚擊殺兩宗嚴重
案件，均廣受市民關注，兩名涉案被告昨
日分別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同樣被法官
張慧玲駁回。

涉嫌刺傷防暴警的24歲男子黃鈞華，
報稱港大土木工程系畢業，曾參與罷工而
被解僱，被捕時任職兼職廚師。他被控有
意圖而傷人罪，涉在今年7月1日於天后高
士威道近皇仁書院對開，以利器刺傷一名
防暴警員的左上臂，並懷疑即晚試圖 「着
草」 ，打算乘搭飛機往倫敦，結果卻在起

飛前被警員登機拘捕。
黃鈞華早前提堂時不獲准保釋，昨日

向高院申請保釋再被拒，須繼續還押至11
月10日在東區法院再訊。

此外，去年11月13日七旬清潔工羅
伯在上水遭磚頭擲中死亡案件，其中一名
涉案的17歲無業青年劉子龍被控謀殺、有
意圖而傷人及暴動共三罪，他昨日亦向高
院申請保釋，同樣遭拒絕。該案將會移交
高等法院審理，劉須繼續還押至下月12日
再訊，以待案件在東區法院進行移交程
序。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警方
日前修訂《警察通例》下 「傳媒代表」 的
定義，惟記協、外國記者會等卻以所謂 「
新聞自由」 為藉口反對，記協更稱不排除
透過法律途徑處理。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強調，香港媒體只要遵守法律，各項合法
權利均能獲得保障。

汪文斌昨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國是法治國家，香港是法治社會，
在香港特區從事新聞工作，應嚴格遵守中
國和香港特區的法律，自覺接受法律監督
。外國在港媒體和記者只要遵守法律，依
法依規進行報道，各項合法權利都會得到
充分保障，中方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
門，依法加強對媒體的管理和服務。

新聞處登記用戶包括逾30純網媒
警方日前去信四個傳媒組織宣布修改

《警察通例》下 「傳媒代表」 定義，只包
括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
GNMIS）的傳媒。就傳媒有關GNMIS的
查詢，政府新聞處發言人昨日表示，系統
是向傳媒提供政府新聞稿、廣播、圖片及
短片的綜合網上平台，並讓該系統登記用
戶可透過系統接收政府新聞處和各政府決
策局／部門發出的採訪通知。一般來說，
只有在系統登記的用戶才會獲邀和容許出
席政府，包括各決策局／部門的記者招待
會及傳媒活動。

GNMIS登記用戶必須是定期採訪及向
公眾報道原創新聞為主的大眾新聞傳媒機
構。目前合資格的大眾新聞傳媒機構，包
括純網上運作媒體，可以登記為該系統用
戶。截至昨日，GNMIS共有206個登記用
戶，包括本港和駐港海外報紙、雜誌、電
視台、電台、新聞通訊社和網媒等，涵蓋
面相當廣泛，當中純網媒有超過3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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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馬道立發表
長篇聲明，回應社
會上對法官量刑不

公、爭議判詞等批評。他聲稱，法
院及法官可以被批評，但批評必須
有理可據，否則危害香港的法治，
司法機構及其職能絕對不應該被政
治化，亦不支持設立量刑委員會。

馬道立的聲明，只是重申司法
機構一貫立場，沒有觸及如何解決
社會關注司法機構出現的問題。正
如當年 「巴士阿叔」 的名言： 「有
問題，未解決！」

法官不偏不倚，不受政治干預
，憑法律原則判案，是法治精神的
根基，亦是法官獨立審判的基本原

則。問題是，一旦法官未能按上述
原則判案及量刑，司法機構如何處
理？

近期出現多宗涉及暴亂的案件
，竟然有法官將參與暴亂的青年人
形容為 「有抱負、有理想的年輕人
」 。 「有抱負、有理想的年輕人」
犯法，可作為輕判的理由嗎？有 「
崇高理想」 而犯法，竟可作為輕判
的原因，這不是政治化是什麼？

司法獨立，不等於司法獨立王
國。正因為法官判刑未能做到不偏
不倚，社會才有設立量刑委員會的
聲音。英國都有類似由法律專家組
成的委員會，委員會並沒有損害英
國的司法獨立，反而讓法官判案時
有更清晰的指引。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訊】去年7月新城市廣場暴動案三犯人，分別
判囚三年四個月及四年。警方表示歡迎法庭判決，稱判決反
映案件嚴重性及暴力程度。本案由商業罪案調查科跟進調查
，總督察馮培基昨在庭外表示，案件牽涉過百名集結者與警
方對峙，繼而向警員投擲硬物，令多名警員受傷。

馮培基透露，案中受襲張姓警員臉、眼重傷，左眼眶骨
折，目前仍在康復中，但視力受損，須轉做文職，無法再上
前線執勤，恐怕對其警隊工作生涯和一生都有嚴重影響。至
於另一受襲郭姓警員，頭部受傷需縫三針，亦有一段時間不
能執行職務。

馮培基強調，警方尊重市民集會自由權利，但若有非法
活動及破壞社會安寧，一定會嚴正執法及追究到底。

警：判決反映案件嚴重性

▲去年7月14日過百名暴徒在新城市廣場非法集結，其間有人圍毆在場執勤警員

▲今年7月1日涉刺傷防暴
警的黃鈞華，昨日申請保

釋被駁回

▲17歲無業青年劉子龍涉清潔工羅
伯命案，昨日申請保釋同樣被拒


